二、执法依据
(一）法律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2013年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2000年)

6.《校车安全管理条例》

7.《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暂行办法》

（二）行政法规
　　１.《教师资格条例》（1995年国务院令第188号）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399号）

３.《幼儿园管理条例》（国家教育委员会令第4号）
４.《校车安全管理条例》
　　（三）规章
    １.《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2004年5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18号发布，根据2012年1月5日《教育部关于修改<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的决定》修正）

２.《教育行政处罚暂行实施办法》（1998年国家教委令第27号）

３.《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

４.《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2014年教育部令第36号）
５.《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学籍管理办法》（1994年4月日国家教育委员会发布）

６.《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

７.《普通话水平测试管理规定》（2003年教育部令第16号）
８.《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规定》（教育部令7号）

（四）地方性法规

１.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教育厅《关于建立学前教育资助制度的通知》[桂财教（2012）153号]

２.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财政厅《广西学前教育资助管理暂行办法》[桂教〔2012〕19号]

３.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教育厅《关于印发广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补助费管理办法的通知》[桂财教〔2013〕153号]

４.《广西壮族自治区普通高中学籍管理实施办法》（桂教基教〔2013〕2号）

５.《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办法》

